桃江县残疾人联合会部门整体支出绩效报告
一、部门概况
（一）部门基本情况

1、部门在职人员情况

桃江县残疾人联合会是是隶属县人民政府领导的正科级群团机构，是将残疾人自身代表组织、社会福利团体、事业管理机构融为一体的联合团体。全县15个乡镇均成立了残疾人联合会，每个乡镇明确了残联理事长和一名残疾人工作专干，从事残疾人工作，每个村（社区）按文件要求选聘了一名残疾人专职委员。县残联核定编制13人，其中公务员编制7人，全额事业编制6人，实际在岗人员15人，其中理事长1名，副理事长2名。机关下设办公室、康复股、宣教就业股、维权股、二级机构桃江县残疾人劳动就业服务中心。

2.主要职能

（1）代表：残疾人共同利益维护残疾人合法权益

（2）服务：团结教育残疾人为残疾人服务

（3）管理：履行法律赋予的职责承担政府委托的任务，管理和发展残疾人事业

3.重点工作计划

1.实施0~6岁残疾儿童抢救性康复，2021年，共有142名残疾儿童在康复机构进行康复治疗,完成目标任务的134.82%，实现应救尽救。

2.开展农村贫困重度残疾人托养工作，为重度残疾人实行居家托养服务。 

3.代缴残疾人医保、社保、购买人身意外保险共计486.42万元。

4.为残疾人进行农村实用技术培训、对残疾人进行创业扶持。
5.完成重度残疾人无障碍改造203户，投入资金101.5万元

6.对残疾学生和贫困残疾人家庭子女进行教育资助，发放资金60.12万元。

（二）部门整体支出规模

2021年收入实际完成为1610.62万元，其中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收入1471.87万元，政府性基金财政拨款收入138.75万元。 

（三）、绩效目标设立情况

县残联建立了专项资金管理办法，严格遵循专款专用、独立核算的管理原则。专项项目的申报严格按照财政资金管理的要求进行，专项资金财政拨款到位后及时进行了项目开展和资金投入。县残联目前对专项资金的管理按照项目支出涉及的经济科目规定，根据财务管理办法的相关制度执行。

部门整体支出管理级使用情况分析

（一）基本支出

2021年实际支出1610.62万元，其中基本支出306.97万元，比上年增加99.54万元，增长48%。主要包括：基本工资、津贴补贴、奖金、伙食补助费、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职业年金缴费、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缴费、其他社会保障缴费、住房公积金；公用经费支出主要包括：商品和房屋支出、办公费、水费、电费、邮电费、物业管理费、差旅费、维修（护）费、租赁费、公务接待费、劳务费等。

项目支出

项目支出1303.65万元，比上年增加52.55万元，增长4.03%。项目资金管理情况分析：严格按照国家政策法规规定和本部门实际，建立健全财务基础制度和约束机制，依法、有效地使用财政资金，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率，在完成部门职能目标中合理分配人、财、物，使之达到了较高的工作效率和水平。

三、项目组织实施情况分析
项目资金安排落实、总投入等情况分析

2021年度项目支出1303.65万元，专项资金主要用途为对残疾人的扶贫帮困、康复以及就业培训工作等。

项目资金实际使用情况分析
其中残疾人康复191.1万元，残疾人就业和扶贫127.6万元、残疾人无障碍设施改造101.5万元、其他残疾人事业支出883.45万元。

项目资金管理情况分析

严格按照国家政策法规规定和本部门实际，建立健全财务基础制度和约束机制，依法、有效地使用财政资金，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率，在完成部门职能目标中合理分配人、财、物，使之达到了较高的工作效率和水平。
四、部门整体支出绩效情况分析

2021年，桃江县残疾人联合会在县委、县政府的正确领导和上级业务主管部门的精心指导下，紧紧围绕县委、县政府工作中心大局，深入贯彻省、市相关残疾人工作事业会议精神，在开展和促进残疾人康复、教育、宣传、文化、体育、残疾预防等各方面取得了较好的成绩。主要情况如下：

1、精准康复有效实施。根据省、市、县重点民生实事有关要求，让符合条件的残疾儿童可以自主选择康复机构，做到应救尽救。2021年，共有142名残疾儿童在康复机构进行康复治疗,完成目标任务的134.82%；投入资金7.5万元为15名肢体残疾儿童集中免费安装适配矫正鞋，方便了他们的基本生活需求；在灰山港镇筛选了150名符合条件的重度残疾人实施居家托养，上门进行卫生清扫、购物引导、家电维修和心理疏导等服务。

2、民生保障不断改善。今年，为重度残疾人全额代缴城乡居民医疗保险、养老保险448.43万元；为三、四残疾人代缴50%的城乡居民医疗保险13.85万元；为贫困残疾人购买意外保险24.14万元；投入资金101.5万元，对全县203户有需求的建档立卡重度残疾人家庭无障碍改造实现全覆盖，帮助贫困残疾人家庭改善居家环境，提高了生活质量。

3、就业创业稳步推进。争取省残联项目资金14万元，配套14.8万元，对全县2个乡镇150名贫困残疾人开展了农村实用技术培训，帮助残疾人提升就业技能；投入资金15万元，扶持14名残疾人创业；

4、维权维稳处置及时。坚持从抓好教育入手，正确引导残疾人以理性的方式反映自己的意见和诉求，不断提高残疾人依法、逐级、有序信访的自觉性。进一步规范了法律救助站制度，聘请了1名法律顾问和2名法律援助志愿者开展残疾人法律救助工作。一年来，接待残疾人法律咨询9人次，办理法律援助案件2件，及时处理上级信访交办件2件、县长热线交办件4件、答复网络舆情5起。全年无群体性缠访闹访、无非法上访现象，残疾人队伍基本稳定。

5、扶残助残氛围浓厚。春节期间，组织乡镇残联对全县特困残疾人进行走访慰问，发放贫困残疾人临时救助资金8.94万元；5月份，在第三十一次全国助残日，走访受疫情影响的特困残疾人家庭和残疾职工，送去了大米、植物油、棉被等慰问物资；

6、脱贫攻坚成效显著。扎实开展上门评残服务。2021年，共核发残疾人证4800份。全面落实残联系统学费资助政策。2021年，共完成高中、大学阶段学费资助263人，合计61.12万元；
五、绩效评价工作开展情况

绩效评价目的

本次绩效评价的目的是为了全面分析和综合评价我县残联本级财政预算资金的使用管理情况，为切实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强化预算支出的责任和效率提供参考依据。
（二）整体支出绩效目标

1、预决算公开：2021年，按照上级的要求，我单位在桃江公众信息网上进行了预决算公开。

资产管理：我们进一步加强资产的管理，制定了《桃江县残疾人联合会财务管理制度》、《桃江县残疾人联合会资产管理制度》等，明确了具体责任人，完善了固定资产档案，严格报批、销审等手续，做好资产统计工作，单位无任何资产流失现象。

2、“三公经费”控制情况：贯彻落实上级有关精神，严格控制“三公经费”支出，取得了良好效果。2021年度“三公”经费支出0.8万元，比2020年度“三公经费”支出减少0.04万元.下降5‰。

3、内部管理制度建设情况：近年来，我单位制定了《桃江县残疾人联合会财务管理制度》、《桃江县残疾人联合会车辆管理制度》、《桃江县残疾人联合会差旅费管理实施办法》等一系列内部制度。

4、项目绩效总目标完成情况：2021年，我单位圆满完成了全县残疾人康复、教育、就业、扶贫、宣传、文体等各项业务工作任务。

（三）部门整体支出情况分析

从整体情况来看，我单位严格按照年初预算进行部门整体支出。在支出过程中，能严格遵守各项规章制度，“三公经费”中的公务接待费明显下降。所有项目都详细制定了方案，严格按方案组织实施，并加强了监督。尤其是在专项经费支出上，我们能专款专用，按项目实施计划的进度情况进行资金拨付，无截留、无挪用等现象。

六、存在的主要问题

在资金使用效益上有待进一步提高。

七、改进措施和有关建议
（一）加强财务管理，严格财务审核。在费用报账支付时，按照预算规定的费用项目和用途进行资金使用审核、列报支付、财务核算，杜绝超支现象的发生。

（二）持续抓好“三公”经费控制管理。严格控制“三公”经费的规模和比例，把关“三公”经费支出的审核、审批，杜绝挪用和挤占其他预算资金行为；进一步细化“三公”经费的管理，合理压缩“三公”经费支出。

（三）认真展开绩效管理。加强项目开展进度的跟踪，开展项目绩效评价，确保项目绩效目标的完成。
在今后，我单位一定按项目实施计划及时拨付相关资金，做好资金统筹与分配。


